
保险理赔依法依规  切勿轻信人伤黄牛 

 

在保险理赔环节中，人伤“黄牛”的身影长期存在，不少伤者由于轻信了“黄牛”的言

语，误认为通过“黄牛”来进行理赔可以得到更多的赔款，殊不知却同“黄牛”一起，涉嫌

构成保险欺诈，甚至走在了刑事犯罪的边缘。 

 

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轻信“黄牛”的风险。 

 

风险一：伪造理赔资料，存在保险诈骗嫌疑 

保险公司在审核理赔材料时，经常能够发现伤者医疗记录存在涂改的痕迹，伤者居住地

址实际“查无此人”，以及伤者已过退休年龄，却还声称在某工厂工作等，这一类情况经过

保险公司的调查，基本都能核实造假的证据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这些行为都触犯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，涉嫌构成保险诈骗罪。 

近期，沪上某知名鉴定机构就有三名鉴定人涉嫌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，为他人诈骗

提供条件，案件正在侦办过程中。 

 

风险二：全权委托代理，不知真实理赔金额 

在理赔过程中，保险公司经常发现，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，但是伤者对于起诉的金额是

全然不知的，“黄牛”在诉前就让伤者签好了所有的代理授权，并以伤者的名义办好了银行

卡，至于密码，自然只有“黄牛”知晓。一起事故，理赔金额可能达十多万，但是真正到达

伤者手中的，只有区区几万元。 

为了防范这类情况，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，尤其是进入诉讼程序后，都会主动联系伤

者，询问是否知晓起诉金额，防止伤者被“黄牛”蒙在鼓里，争取做到让理赔金额达到应得

的人手中。 

 

风险三：滥用司法程序，无法及时赔付伤者 

如今，保险公司的理赔宗旨是优质、高效，对于不存在保险诈骗的案件，保险公司会力

争尽快将理赔金送到伤者手中。但“黄牛”往往并不满足于合理合法的这些赔付，而寄希望

于通过造假等手段获取不合法的赔偿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们往往会将很小的案件也提交

给法院进行裁决，事实上造成了一些原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拿到赔偿金的案件，最终被拖到

了一年以上，伤者的赔偿无法拿到，时间和精力也被大量牵扯。 

 

在此，我们劝告各位，请通过正规途径进行保险理赔，远离人伤“黄牛”，杜绝保险欺

诈行为。 


